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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田 先 红

（南昌航空大学 文法学院，南昌 ３３００６３）

　　摘　要：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
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

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

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

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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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意识

　　在当下的信访治理实践中，我们时常可以看
到这样一幅景象：上访者在上访时经常援用各种

话语（比如“为人民服务”、“老百姓的父母官”

等），要求政府满足其各种利益诉求。面对上访

者的缠闹，政府往往手足无措，最终不得不以各种

方式放弃底线和原则，暂时摆平上访者［１］［２］。为

什么这些上访者在与政府官员周旋的过程中能够

占据上风，而官员们往往处于非常被动之地位？

这种“农民讲政治，干部讲道理”的尴尬局面究竟

彰显出怎样的治理困境？

　　进一步放宽视界，我们还可发现，当前信访突
出问题不仅发生在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环境污染

等容易产生直接利益冲突的领域，而且表现在转

业退伍军人群体、民办教师群体、企业下岗工人群

体、返城知青群体和农村离任干部等多个群体的

利益诉求上面［３］。换言之，信访突出问题日趋严

重不仅表现为反应型利益诉求的增加，而且是竞

争型（丹尼斯·史密斯，２０００）利益争夺数量的大
量上升。为什么竞争型的利益诉求在当下转型社

会中会大量增加，成为困扰当前信访治理工作的

一个突出难题？

　　再进一步而言，“花钱买稳定”在信访体制运
作中屡见不鲜，这种权宜式的治理方式已遭受众

人的诟病。为什么政府要“花钱买稳定”？这种

信访维稳方式的产生，除了表明政府在面对上访

时的无能为力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于当前的信访治理困境，学界主流解释模
式都集中在对利益表达渠道的批判上面，认为正

是因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缺乏将利益表达

制度化的能力，才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怪

圈［４］［５］。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近３０
年来中国在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

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在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上比以前要进步许多，那么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政治上越来越民主、制度

建设越来越健全，而上访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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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中央也反复高度强调保护农民上访权利，并

采取了基层干部大接访等众多政策措施来畅通信

访渠道。尽管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干

部阻挠上访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信访渠道是畅通

的，只要上访者愿意，他们一般都能将自己的利益

诉求传递到科层体制内。所以，如果仅仅将信访

治理困境归结为制度和体制问题，我们又该如何

面对一个民主和制度建设日益健全而信访治理却

呈现“内卷化”趋势的悖论事实？

　　鉴此，为求得对当前信访治理“内卷化”困境
更为恰切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既有制度和

体制上面。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转型的角度来理

解当前的信访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当前信访治

理形成“内卷化”局面，跟转型时期党和国家意识

形态能力的削弱有着密切关联。

　　二、建国以来国家意识形态的流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意识形态变迁可以划分为
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二

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无论是在社会环境、宣

传内容方面，还是在组织方式以及实际效果上面，

两个阶段的意识形态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一）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全能教化
政体

　　中国的新政权产生于艰苦卓绝的革命环境
中。鉴于环境和形势的高度严酷性，中国共产党

人必须以强大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来武

装全党，领导各阶层的革命者。同时，新政权为了

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巩固合法性，需要在各个方

面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政治上，必须发

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让人民当家做主；在经济

上，要快速实现工业化，生产力高度发达；在生活

上，要尽快消灭贫困，让人人都有工作，人们的生

老病死都由国家负责。所有这一切，要求国家必

须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快建设现代化。这从两个

方面铸造了新政权的秉性：一方面，国家对人民群

众、对社会担负起无限责任，成为一个全能主义政

府。国家需要获得超常的社会改造绩效，以体现

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实现自己对人民的庄重

承诺。另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对民众的意识形

态教育，以强化民众对党国权威及其执政地位的

信仰和膺服。国家作为卡理斯玛权威，必须将其

所标称的超凡的德才禀赋不断地、反复地向社会

大众灌输，进而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上述两个

方面，使得新政权成为一个全能教化政体。全能

教化政体对民众承担无限责任，做出了各种各样

的承诺。概言之，“每个人只需干好自己的那份

工作，剩下的事全都由国家来负责。”［６］４９－５０国家对

民众扮演着家长和监护人的角色，具有浓厚的父

爱主义特征［６］５１－５２。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能教化政体中，尽管国家
对民众做出多种承诺，担负无限责任，但是，国家

同时也高度强调民众对国家、集体和组织的责任

和义务，要求个人服从组织，个体利益从属于集体

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必须为组

织和国家做出牺牲。通过这样的道德和责任建

构，使民众在享受国家和集体赋予的权利时，也必

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

相对平衡。

　　（二）改革以来的意识形态变迁：世俗化与权
利话语的弥散

　　改革开放后，此前惯常通过超强意识形态灌
输来实现社会动员的总体性支配方式逐渐被淡

化，代之以制度化和常规化的技术治理模式。当

然，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全

能教化政体的惯性，仍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功

用。只是，跟之前相比，此时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

重要变化：一是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二是个体权利

日益被强调。

　　随着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逐渐退潮，市场经
济裹挟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日渐滋长，传

统意识形态的作用空间大大缩小。与毛泽东时代

意识形态遗产逐渐消退相伴随的，并不是新时期

党和国家所弘扬的意识形态的有效进入，而是个

人主义、权利本位的泛滥。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

外，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传统意识形态的整合

功能都在下降。另外，党的意识形态世俗化也在

客观上引导人们更为注重当下生活。

　　意识形态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泛滥，既是市
场经济塑造的新型社会秩序使然，又是人们对毛

时代全能教化政体弊端进行反思的逻辑结果。全

能教化政体建立的是以政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个人的利益被放置在国家和

集体利益之后，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国

家和集体利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试图在市

场经济框架下构建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７］。

但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带来一些新问

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日益觉醒，

导致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扩张。随着越来越多人的

利益诉求被释放和调动起来，利益主体更加多元

化，给转型中的政治体制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信访治理的伦理困境

　　信访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加强中央高层对地方和基层的监控，为群众分

忧解难。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所标称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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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是广

大群众参与国家和集体公共事务的管理。同时，

党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肩负着为群众

谋福利的重任。所有这些，都需要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来实现。信访制度正是群众路线的重要体

现，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总之，信访

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具有

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信访制度所内涵
的意识形态因素，所承载的繁重意识形态任务，给

地方和基层政府带来极大考验，信访治理陷入伦

理困境，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合理上访大量增加
　　众多调查研究表明，在当前的信访治理实践
中，不合理上访者数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一些

上访者利用政府的“软肋”，向政府部门提出种种

过高的、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在上访过程中常常

援引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利用党和国家意识形

态的弱点和缺陷，占据道德制高点，对政府造成伦

理压力，进而达到诉求目的。２００９年，笔者在湖
北江华市某镇调研时，了解到有一个上访者在初

次上访尝到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个月都

要去上访，将上访作为谋生之重要渠道，成为当地

赫赫有名的上访专业户。他通过上访渠道为自己

六口之家谋取到５个低保指标，包括有正式工作
岗位的儿媳妇也享受城镇低保。他上访时很善于

征用意识形态话语来为自己的上访行为增强合法

性。比如，他在上访信中写道：“共产党当时打天

下是为老百姓，在共产党闹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

人民群众帮助了您，那么共产党应该记得……因

为共产党历来都是讲‘以人为本，建和谐社会’，

烈士的母亲本应由政府抚养，政府未过问，人民群

众承担了这个抚养任务，抚养者现在又困难，领导

不能坐视不理。”他讲道：“以烈士母亲赡养为名，

才能给一个理由，不然我拿什么理由去上访。我

找他们，是要有理由的，找他们批钱。”［４］

　　在桥镇，通过上访谋利者不只一人。从该镇
信访案件总体情况来看，２００３年以来，以谋求利
益为目的的上访数量明显增加，从税改之前的

１２．９９％上升到税改之后的２９．５０％，增加了１６．
５１个百分点［８］。

　　另据申端锋在河南某乡的研究表明，无理上
访在近年来也呈快速增长趋势［２］。孙敬林的研究

指出，无理上访在所有信访案件中所占比例从

２００１年的４％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１％［９］。另据一

项在Ｊ省全省范围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数据显
示，被调查者在回答“您认为当前不合理上访的

严重程度”这一问题时，选择“很多”和“较多”答

案所占比例分别为６．６％和２９．１％，两者合计高
达３５．７％。①

　　不合理上访数量的迅速增加，给信访治理工
作带来巨大挑战。调研时，许多信访工作者抱怨

信访工作很难开展，一些群众要求过高、诉求不合

理，无法满足他们要求。Ｊ省信访局工作人员估
计：“现在到北京上访的里面有５０％都是要求过
高、诉求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人认为 ８０％到北
京上访的都是无理的［１０］。虽然他们的话语可能

夹杂有情绪因素，估计过高，但我们也可从中看

到不合理上访已成为困扰信访治理工作的一个

难题。

　　不合理上访者在上访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
征，就是善于征引意识形态话语为自己的利益诉

求辩护，提供道义和合法性支撑。面对这些上访

者的意识形态话语，政府部门往往只能尽力甚至

以牺牲底线原则的方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双方

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较量中，上访者占据了上风。

　　（二）“弱者”成为一种上访武器
　　弱者总是让人同情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国
家和社会更多的关照，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一般而言，上访者常常被视为弱势群体。政府有

责任和义务保护上访人的权利。一旦某地出现政

府截访、劫访或者打压上访者事件且被曝光时，往

往会迅速引发社会公愤。不过，这只是信访问题

的一个面相而已。在现实中，还有一些上访者利

用自己的弱者身份上访，使之成为一种达到诉求

目的的武器。

　　为了迫使政府满足自己利益要求，一些人上
访闹事时都先动用老头老太太、残疾人、妇女等弱

势群体上阵，让他们在政府部门哭闹、下跪或者长

期滞留。对于这些弱势群体，政府部门无可奈何，

更不敢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就可能落下“打击报

复上访者”、“侵害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罪名。

所以，面对这些“弱者”的反制，政府为避免事态

扩大化，往往用金钱打发上访者，尽快息事宁人。

尽管有些事由并非政府过错，或者起码政府并不

负有直接责任，最后仍然是由政府埋单。中共湖

北省Ｈ市委宣传部某副部长讲道：“现在农民上
访已经成为基层最大的问题。只要死了人，即使

自己打架死人，农民也找政府闹。逢死必闹，闹事

就是要政府给钱。现在黑社会介入死人闹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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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黑社会帮你策划，产业化经营，收入（指政府

给的钱）分成。他们组织上街游行，每人每天５０
元，一包烟。任何事情他们都组织老头老太太堵

政府大门，毫无办法。”［１１］本来，许多民事纠纷可

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能够在程序、制度框架和平

台上理性协商调解。但是一些上访者抓住政府的

“软肋”，只要出事就找政府缠闹，将死者尸体抬

到政府，动员老人妇女堵门，把事件扩大化，使得

政府不堪重负。本来政府并不负有直接责任，但

迫于群众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花钱买平安”，对

当事人进行赔偿。

　　除了动员弱势群体上阵外，一些上访者还运
用自伤、自残、自杀（自焚）、哭闹、下跪以及长期

滞留在政府办公地点等非正常甚至极端方式来威

胁政府，给政府带来巨大的伦理道义压力。还有

的上访者跟大众传媒建立合作关系，利用传媒的

力量对自己的“维权”行为进行包装、粉饰，博得

社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１２］。在媒体和社会公众

的支持下，上访者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占据上

风，很容易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是不合理要求，从

而使自己的权利诉求迅速扩张。

　　这些上访者正是把自己的“弱者”身份作为
武器，利用人道主义、人权话语对政府形成制约，

使政府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甚至是不合理要

求。对“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借用，表明弱者

已经在事实上转换为“强者”了。在这种博弈和

冲突过程中，法律制度被抛弃在一边，当事人秉信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想方设法把事情闹大，形

成“民欺官”的局面，让政府无法下台。

　　一般地，相对于强者而言，社会的弱者所能动
用的资源和权力极少，所以，他们在与强者抗争时

往往需要采取超出既定框架的博弈策略。在上访

过程中，如果上访者因为自身正当利益诉求未能

得到较好的维护和保障而采取非常规甚至极端行

为，那么他们的行为具有一定正当性。但是，如果

上访者将“弱者”作为一种武器，动辄以各种极端

手段和方式来要挟政府，那么“弱者”已经在这种

博弈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上

访行为的极端化，并非完全是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的结果。

　　（三）新的利益主体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近年来，上访群体人员构成跟以前相比发生
很大变化，许多新的利益主体加入了上访大潮中，

利益诉求主体日益多元化。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

数据，近年来由于民生保障政策类原因产生的信

访问题数量持续攀升，２０１０年占信访总量的
１７．３％。主要涉及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民办教师
群体、退伍转业军人等［３］。上访的利益主体类型

和数量都比以前大大增加。

　　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由国家政策激
励和诱发的利益诉求主体迅速增多，并越来越成

为信访治理工作的难点。这些群体包括民办教

师、转业退伍军人、返城知青、下岗工人、农村文化

广电工作者、农村离任村组干部等。据我们在 Ｊ
省调研了解，主要针对国家政策、要求满足生活利

益诉求的上访已经成为最突出的信访问题之一，

这些上访群体涉及国有企业改革、上海垦民、民办

代课教师、涉军退役人员、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

等。① 一些人原本一直从未有过上访要求生活保

障的经历，但看到其他人上访获得了好处，自己也

随之踏上上访之路。还有一些上访者眼见别人获

得好处超过自己，保障待遇水平比自己更高，又继

续上访要求提高待遇。由此，各个上访者和群体

之间形成相互激励、互相攀比的局面，原有的利益

诉求主体不断巩固和强化，新的利益主体也陆续

被生产出来。

　　表面看来，这些新的上访群体属于政策激励
型表达，是因为国家政策变化或者国家政策设计

不够周全带来的，但实际上，国家政策变化是必然

之事，且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无法做到尽善尽

美，不可能完全照顾到各方利益。若将这些上访

的产生都归结为政策因素，那么我们需要反问的

是，为什么以前（比如毛泽东时代）同样存在各种

各样的政策变动，但并没有导致无法收拾的上访

浪潮呢？如果我们注意这些上访者的利益表达内

容，可以发现，这些上访者在上访时都采取诉苦的

方式，要求党和政府给予生活照顾。所有利益诉

求，无外乎都是援引意识形态话语，要求政府承担

责任。他们在上访时常常以自己对国家、对社会

的贡献作为理由，要求政府给予补偿。比如，民办

教师上访时会突出自己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转业

退伍军人会强调自己保家卫国、在战争中所做出

的牺牲等等。我们当然不能责怪他们的诉求不合

理，但发人深省的是为什么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

会在当下转型社会中越来越凸显呢？为什么在过

去的时代作为人们责任和义务的奉献而在当下社

会却纷纷成了自己的“业绩”？甚而可以此来要

求国家给予补偿呢？

　　综合上文，越来越多的上访者利用意识形态
话语权，建构起道德优势，对政府形成道德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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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江西省信访局提供的资料，在２０１１年第一季度来省上访诉求中，涉及民生保障问题类占比达２６．６％，在各类信访诉求中排名第
一。民生保障类上访群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安置待遇、民办代课教师、涉军退役人员、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等等。



要求政府承担伦理道义责任。面对上访者的道德

责任建构，政府往往非常被动，信访治理陷入伦理

困境之中。各种不合理上访主导着信访治理的逻

辑走向，形塑着大众对上访问题的认知。原先在

乡村社会和信访治理体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合

理上访者呈现主流化趋势［４］。

　　四、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深层逻辑

　　对当前信访治理的伦理困境，笔者试图从以
下几方面展开进一步解剖。

　　（一）个体权利的凸显
　　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治理是以群众的观念
而不是以公民的观念为指导思想。“群众”的观

念着重某些阶层的社会和经济上的权利，而忽略

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在“群众”观念的指导下，个

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和集体大局的利益。改革

开放后，“公民”观念成为国家改革的指导原则，公

民个体的权利越来越被强调。原来生活在单位、集

体的“单位人”逐渐变为“社会人”。随着意识形态

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各种利益主体都被不

断地释放出来。人们对现实利益高度关注，成为追

逐利益的原子化个体，形成相互攀比的局面。

　　对农民个人权益的强调和保护固然是将农民
变为公民需要，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求。然而，当

农民从集体解放出来之后，却似乎并没有朝着改

革者所设计的那样顺利转化为他们所期待的公民，

而是演变为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无公德个人”。

原本，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既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以下简称《信访条例》）

明文规定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有之

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关心困难群

众不仅具有一般的社会保障意味，而且是党代表人

民群众利益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它

具有浓厚的政治正确色彩。

　　正因为关心群众疾苦、照顾困难户是一种政
治正确，所以，当农民上访要求政府给予补偿和救

助时，政府便不能对其要求置若罔闻，否则，就是

政治不正确。这样的意识形态既为底层民众反映

生活困难、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渠道，也给那些希

图乘机谋利的搭便车者创造了空间。当上访者要

求救助时，政府便面临着如何对其所反映的信息

进行甄别的难题，如果这一难题无法解决，则很可

能被一部分不合理上访者所利用。面对不合理上

访者，无奈的政府只好用低保、困难救助指标来打

发他们，出现了“农民讲政治，干部讲感情”的吊

诡局面。

　　（二）国家意识形态转型的失衡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全能教化政体中，国家

对民众做出全方位的承诺，担负着无限责任。改

革以来，国家的职能有所变化，它逐渐从一些具体

领域当中退出。不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

仍然需要彰显体制的优越性，需要兑现诸如“共

同富裕”、“小康生活”之类的承诺。换言之，全能

教化政体之下国家所担负的无所不包、无限责任

的功能依然没有改变。同时，随着以利益为基础

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社会生活

的去政治化，国家的教化能力却迅速下降。国家

转型的不平衡、不彻底，使得国家继续背负着沉重

的负担，同时又缺乏能力来有效应对民众的诉求。

　　国家转型的失衡，正是各种不合理上访蔓延
的重要原因。上访者能够援引意识形态话语，占

据道德制高点，要求政府满足其利益要求。这些

不合理上访者利用党和国家的传统意识形态来与

政府展开周旋。他们以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遗

产来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政府成为一个担负无限

责任的政府。面对上访者的意识形态话语，丧失

话语权的政府只能以牺牲原则和底线的方式来暂

时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在这一博弈场景中，政

府工作人员说上访者“不讲法”、“不讲道理”，而

上访者则指责政府“不为人民服务”、“干部不像

干部”，形成“干部说群众不听话、群众说干部不

像话”的局面。

　　在上访者那里，传统意识形态比如为人民服
务、关心照顾困难群众等，是党和政府天经地义之

事。一些不合理上访者利用这些传统意识形态来

要求甚至要挟政府承担无限责任，满足他们各种

要求，包括不合理要求。而党和国家的转型却要

求它从过去的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全能型政党

和政府解脱出来，转变为一个有进有退、有选择性

地治理的党和政府。由此，在民众的期望与党和

国家所推动的转型之间存有张力，农村基层信访

治理所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这种张力难以弥合

的表现。

　　当前信访治理的伦理困境表明，国家政权的
父爱特性并没有改变。群众仍然以传统的角色要

求党和国家对其负责，要求国家“为人民服务”。

这种父爱式政权强调和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的

深切关怀和爱护，但它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尽

管各种新的意识形态不断被创生出来，试图替代

传统意识形态，而在实践中政府和农民却又仍然

持有传统的意识形态，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新的意

识形态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而传统意识形态又

逐渐衰退。

　　（三）中央与地方合法性的失调
　　信访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取决于中央、地方
（基层）与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状况。在理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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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地方能够有效治理信访问题，既解决合理上

访者的难题，又能够有效制约不合理上访，同时，

所有上访者都是合理上访，不合理上访缺乏生存

空间，而中央能够从有限的合理上访者中掌握地

方和基层的相关信息，较好地掌控地方和基层干

部。这一理想状态的形成，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

是信访渠道必须畅通，使真正有冤屈者能够下情

上达；二是上访必须有一定的风险和成本；三是地

方和基层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解决上访农民

反映的问题，并有效应对不合理上访行为［１３］。

　　而当下的问题恰恰在于，信访治理体制和乡
村体制改革使得后两个基本条件无法满足。从信

访治理体制来看，中央为敦促地方和基层重视上

访问题，实施了高强度的集权化改革，制定了一系

列严格的考核制度和指标体系，给地方和基层带

来巨大的信访维稳压力。在乡村体制改革上面，

中央也通过一些改革措施削弱了乡村集体的权力

和资源，放大了农民个体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

使得地方尤其是基层丧失了解决实际问题、有效

应对不合理上访的能力。同时，中央将所有过错

及责任压到地方和基层的偏向，以及整个社会对

基层干部的“污名化”，加剧了基层合法性的快速

流失，使得基层政权越来越丧失公信力。为了更

好地呈现出中央与地方（基层）合法性配置关系，

我们用下表来表示。

中央与地方（基层）合法性配置关系

中央

　
　 强　　 　　　弱

地方（基层）
强 １ ２

弱 ３ ４

　　从表中所标示的中央与地方（基层）合法性
结合形态看：第１种情况是理想状态，中央与地方
的合法性都比较强；第２种情况是中央合法性弱，
而地方合法性强，中央缺乏权威，容易形成政令不

通局面，严重者可致地方分裂；在第３种形态中，
中央合法性强，而地方合法性弱，导致地方无法有

效治理辖区内事务；第４种形态是中央和地方合
法性都非常弱，社会秩序难以得到有效整合，严重

时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

　　当前，我们国家中央与地方合法性配置状态
正处于第３种情况，即中央合法性强而地方合法
性被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信访渠道越畅通，

地方和基层越无法应对，只得采取种种丧失原则

和底线的方式买平安、买稳定，从而愈加再生产各

种不合理上访行为，并继续降低基层政府合法性，

最终陷入信访治理“内卷化”困境。这就是地方

和基层干部会想方设法对上访者进行截访、劫访，

甚至打压上访者，从而造成信访渠道不畅通“假

象”的深层原因。背后的问题并不是信访渠道不

畅，而恰恰是因为信访渠道过于畅通，上访的风险

和成本很小但收益却可观，大量的上访者涌入信

访渠道，造成信访系统堵塞。而地方和基层政府

又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权力与责任的失衡等）无

法通过正当化、正常化的渠道来解决信访者的

问题。

　　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重构中央高层与地方
合法性配置体系，中央不宜总是“做好人”，而让

地方和基层承担所有的过错和责任。中央的权威

要维系，同时需要充实地方和基层，重塑地方和基

层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否则，一味将过错和责任

推到地方，一旦出事就撤换地方基层干部，在整个

社会建构起对地方干部的道德化谴责氛围，必将

加剧地方合法性的流失。当地方和基层合法性慢

慢消解之后，信访问题必然向中央蔓延，若中央无

法解决，将危及中央的合法性基础。

　　（四）专断权力的弱化
　　专断权力是指统治者不必与市民社会群体作
制度化例行化协商而独自行使的针对市民社会的

权力。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对少数不合理上

访的态度是较为强硬的，并拥有应对不合理上访

的有效措施。毛泽东曾说：“在我们社会里，也有

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

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

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

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

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

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

意愿的。”［１４］当时，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拥有高

强度的合法性，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够对少数

不合理上访者形成有力制约。国家可以将惩治少

数“无理取闹”者转换为人民群众的意愿，对少数

分子采取强制措施是民心所向。通过这一巧妙的

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国家专断权力得以顺利行使，

不合理上访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改革开放后，信访体制运作也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延续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治理遗产。对于不

合理上访、缠访等行为，国家的态度总体而言比较

强硬，并且有收容遣送制度作为后盾。不过，随着

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公民个体的权利

越来越被强调，专断权力行使受到的制约也逐渐

增强。日益扩张和弥漫的权利话语和快速增长的

人道主义压力，给国家行使专断权力带来越来越大

的困难。作为国家对上访者行使专断权力重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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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收容遣送制度遭到越来越多人的诟病，并最终

导致了该项制度的彻底废除。于是，国家对于无理

上访的处置越来越无能为力，上访的风险和成本相

对而言迅速降低。一些不合理上访者乘机加入上

访大潮中谋求利益。也有一些原本合理的上访者

抓住信访体制的罅漏谋利，转化为不合理上访。从

制度文本上看，国家《信访条例》对信访秩序作了

严格规定，要求上访者遵守信访规章，否则，科层体

制可以行使专断权力，对他们实施强制。

　　另一方面，干群关系格局的变化使得专断权
力难以派上用场。当前的乡村社会干群关系格局

的变化使得农民不再惧怕乡村基层政权的专断权

力的威慑，他们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和意识形态

的屏障来为自己提供保护，规避专断权力的制约。

　　可见，在意识形态上，国家越来越强调依法治
理、强调人权和公共服务，这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意识形态转型也在一定

程度上束缚了乡村基层政权的手脚，使得他们管

理、规约社会的能力削弱，尤其是无法有效应对胡

搅蛮缠而又善于规避国家权力制约的上访钉子

户。尽管国家规定可以对违规上访者动用专断权

力，但实际上乡村干部顾忌社会影响，一般都不敢

对上访者采取强制措施。

　　专断权力的弱化、信访治理的伦理困境，深刻
彰显出国家转型期意识形态的内在张力。一方

面，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性，要求其兑现对民众的承

诺，要“保护好、实现好”民众的权利，担负起无限

责任。尤其是在民众革命热情减退、价值信仰迷

失的情况下，为巩固合法性和执政地位，更需要以

各种“安定”民心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稳定。另一

方面，面对来自国内外的人权、人道主义压力，官

方日渐丧失了话语权。在应对不合理上访时，显

得更加无能为力。甚至只能将上访者定性为“少

数别有用心者”或者“精神病人”等，通过变相的

方式来控制。

　　五、迈向现代国家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
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这种边缘人的主流化

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国家意识形态能

力的弱化，一方面是国家主动推动治理转型的结

果，国家不再如之前那样对意识形态过于倚重；另

一方面，国家供给的新意识形态的功能未能充分

发挥出来，其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另外，随着

市场经济和各种外来思潮的进入，民间社会中价

值观念日渐多元化，大大消解了国家所提供的意

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能力的弱化，意味着话

语权的丧失。当前信访治理面临的伦理困境，正

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

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

　　因此，我们需要顺应现代国家建构要求，重新
找回意识形态，扭转国家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

断裂局面，同时避免泛意识形态化的复归。质而

言之，就是要增强国家对基层代理人和农民的规

训及动员能力，使基层代理人的行为能够符合现代

国家要求，让农民顺利转换成为现代国家所期望的

集权利与义务为一体的公民，最终建立起依靠现代

法治和公共规则展开社会治理的民族国家。

　　反观当下的维稳体制和维稳策略，尽管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信访突出难题，但无法从根

本上求得解决之道。近年来，各地兴起了领导干

部大接访运动，试图变“上访”为“下访”。这一制

度在强调地方和基层的维稳责任、一定程度上密

切党群关系的同时，也会诱使更多的人去上访，强

化民众对信访制度的依赖。在官僚体制内部，信

访工作机构也在逐步重组，典型的是设立群众工

作部，以统筹群众工作。这一举措试图闯出一条

新的群众路线，可是，在社会基础已变的大时代背

景下，新群众路线的前景仍然有待观察。另外，一

些政府部门试图靠恩赐、给予小恩小惠等传统意

识形态手段来稳定民心，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任

其下去，必然给政府加重负担，最后无法兑现承诺

时，将酿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为使信访制度回归正道，必须重新对其进行
定位。信访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治理问

题，信访难题的解决，必须将政治与治理统筹起

来，既要顾及政治全局，又要有治理良方。

　　在政治层面，要加快国家转型步伐。需要改
变全能教化政体的特性，进一步明确国家职能定

位，凸显国家自主性，摆脱不合理上访者利用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遗产对国家权力形成的制约，建构

成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现代国家。同时，

需要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改革传统意识形

态教化方式，增强意识形态的功能和效果。另外，

还需要对当前过于弥散的权利话语进行矫正，对

以“维权”名义进行的不合理上访、无理取闹行为

进行规训，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既使不合理上访者意识到上访的底线，又让社会

大众认清不合理上访行为背后的逻辑和上访问题

的复杂面相。还需要对民众加强义务、责任教育，

塑造权利与义务平衡观念，让民众明白不存在没

有成本的权利，更加充分地理解权利与义务的不

可分离性，权利的享有须以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基

础。这样才能改变当前权力话语过于弥散的局

面，取得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治理层面，要改革既有治理体制。在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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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上，可以适当减轻地方和基层的信访维稳考

核压力，建立压力适度、富有弹性的信访考核体

制。同时，应该进一步充实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

夯实其治权，重塑其公信力，使它们有能力、有意

愿去应对不合理上访行为，解决各种治理难题。

当然，在充实地方和基层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基

层政权的有效监控，使其行政行为不偏离于国家

和农民的期望。此外，应该夯实法治社会基础，主

要依靠现代法律和公共规则进行社会治理，树立

法治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最终，我们需要将信访

体制运作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凡能在法治框架

下解决的问题，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于上

访谋利、无理取闹等不合理上访行为，最终也应该

纳入法治化的治理轨道。如此，方能既保护大多

数农民的权益，又能有效规制少数不合理上访行

为，使信访制度回归正道。

参考文献：

［１］田先红，陈玲．上访专业户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杨
云发故事的讨论［Ｃ］／／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 ９
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申端锋．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
［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９：３６６－３７４．

［３］张恩玺．新时期信访工作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Ｊ］．信
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２０１１，（４）：６－１７．

［４］田先红．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５］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北京维稳陷“越维稳
越不稳怪圈”［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０－０４－１８．

［６］［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
济学［Ｍ］．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ＥＢ／ＯＬ］．
共识网．２０１１－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１ｃｃｏｍ．ｎｅｔ／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ｚｇｙｊ／ｇｑｍｑ／２０１１／０７１２／３９２０１．ｈｔｍｌ．

［８］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
个解释框架［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０，（６）：２４－３８．

［９］孙敬林．农村信访问题及其对策研究［Ｄ］．武汉：华中
科技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０：６７．

［１０］欧阳忠球．从赴京接访看我国现行信访体制的缺陷
［ＥＢ／ＯＬ］．三农中国网．２００６－１１－１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ｎｚｇ．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０６／１１１９／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４６６．ｈｔｍｌ．

［１１］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Ｊ］．哈尔滨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３０－４１．

［１２］崔晓林．“燃烧”的宜黄：“９·１０”拆迁自焚事件调查
［Ｊ］．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１０，（３９）：２８－３１．

［１３］贺雪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层分析［Ｊ］．天津社会
科学，２０１１，（４）：６８－７２．

［１４］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Ｎ］．人
民日报，１９５７－０６－１９．

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Ｌａｗ，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６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ｒｅｎｄｏｆ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ｋ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
ｆ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ｓｐｅａｋ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ｗａｓｈｅｓｏｕｔｑｕｉｃｋｌｙ．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ｆａｌｌｓｉｎｔｏｗ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ａｎｄ
ｃａｎ＇ｔｏｆｆｅｒｆｏｒｃｅｆｕｌｒｉｇｈｔｔｏｓｐｅａ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
ｊｕｍｐ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ｂｏｔｈ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ｔｈｉｃａｌｄｉｌｅｍｍ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ｏｆ
ｌａｗ

［责任编辑：唐魁玉］　

·０２·


